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自己名下的房产里莫名被办理了两名陌生儿童的居住证， 然而该房产自买下起， 自己就从未将身份证与房产证原件交予他人， 也从未配合或委托过他人办理居住证……这

样一桩蹊跷的案件背后， 隐藏着了一条 “业务” 娴熟、 分工明确、 链条齐整， 行业 “内鬼” 作祟， 有偿 “帮助” 他人骗领上海市居住证的产业链。

为了堵住漏洞， 根治违规申领上海市居住证的问题， 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秩序，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 携手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开展了一系列的

社会治理工作。 记者近日采访获悉， 治理推动租赁网签管理在全市面上进一步完善， 目前， 只有房东通过人脸识别， 完成房源核验后， 才可进行租赁合同网签。 在违规行为的

打击力度上， 联合执法以及行刑衔接机制的建立， 也为整个住房租赁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 “司法动能”。

“警官， 我的房子莫名被办理

了两个陌生人的居住证， 我想报案

……” 2021 年 4 月的一天， 徐汇

警方接到了一则来自于市民李先生

的报案。 自己名下的房产怎么会有

他人可以申请居住证， 担心这可能

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 李先生赶

紧前来报案。

随着民警的侦查， 真相逐渐浮

出水面……

原来， 2020 年， 家有两名适

龄上学儿童的张女士， 正为孩子选

择上哪所小学发愁。 经过多方考虑

后， 她“瞄” 准了徐汇区内的一所

小学。 然而， 由于该学校入学需徐

汇区的户籍或居住证， 自己和家人

均非徐汇区户籍， 也并无地址为徐

汇区的上海市居住证， 张女士便在

他人介绍下， 联系上了一个声称

“可以帮忙办理居住证” 的“中介”

许某。

对方告诉张女士， 可以找到一

个“房东”， 通过与其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 从而办理徐汇辖区内的居

住证。 随即， 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指

示， 将两个孩子的相关资料照片发

给了对方。 过了没多久， 对方交予

张女士一份上海市住房租赁合同备

案通知书， 后来， 凭借该通知书， 张

女士按流程进行了居住登记， 六个月

后两个孩子申办了居住证。

2021 年 4 月， 街道人口办工作

人员在核查居住登记情况时发现， 两

个小孩并未居住在该房子内， 遂立即

与房东李先生联系。 这才发现， 原

来， 李先生对张女士的两个小孩办理

居住证的事情毫不知情。 于是， 李先

生立即报警。

后来， 通过该“中介” 顺藤摸瓜

层层挖掘， 徐汇警方与检察机关发

现， 在他的背后， 竟还隐藏着一个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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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居住证的秘密”引出检察建议
徐汇检察院携手相关部门打好治理组合拳 助推租赁网签管理在全市进一步完善

为办入学 家长找 “中介” 违规申领居住证

原来， 许某与刘某、 黄某本同

为房产中介， 在从事居间介绍的过

程中， 几人嗅到了“商机”。 2021

年 2月， 三人借用他人名义成立了

上海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其主要

业务就包括帮人办理居住证等。

据三人及公司员工供述， 他们

的客源有些来自于在网站上或朋友

圈里发的广告， 也有些来自于他人

介绍等外部“渠道”， 而被用于帮

人办理居住证的房源和房东信息则

主要来自一个名为何某的人。

何某原是某房地产经纪公司的

员工， 自 2020 年底便开始从公司

系统内下载客户资料信息， 随后以

每份 200元到 400 元价格卖给许某

等人。 据许某和刘某交代， 何某和

他们建了个“房本群”， 这个群主

要用来匹配客户需求和现有房源信

息。 “一般我们找到需要办理居住

证的客户后， 就安排公司的金某根

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初步梳理，

将相同区域、 地段需求的客户归在

一起， 然后分类发在‘房本群’

里， 这个时候何某就会根据不同客

户的需求， 找到相应不动产的房产

信息和房东信息发在群里。”

之后， 金某再将客户需求与具

体房源进行第二次匹配， “一般在

2 室的房子里安排 2 到 4 个人， 3

室的房子里安排 3-5 个人‘居住’

较为合适， 待这些信息匹配工作归

纳好后， 金某就会发到我们组建的

两个‘网签群’ 里。”

而在“网签群” 里， 还有一些

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人， 他们会依据

金某发送的信息， 制作房屋租赁合

同并进行网签， “后面我们就会派

人拿着合同和备案申请书带客户去申

领上海市住房租赁合同备案通知书，

有了这个通知书， 客户就可以申请办

居住证了。”

经查证， 至案发， 该商务咨询公

司共非法获利至少 60 余万元。 后经

徐汇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

民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判处何某有期徒刑 3年 3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 2万元； 以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

许某、 刘某、 黄某、 金某等人有期徒

刑 1 年 10 个月至 3 年 6 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至 3 万元不

等。 同时， 因何某、 许某、 刘某、 黄

某、 金某等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 徐汇区检察院依照 《个人

信息保护法》 向徐汇法院提起了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房本群” “网签群” 层层联动 牟利 60余万

一份检察建议推动一次社会治理

行刑衔接制度建立
案件办结之余， 其暴露出的

管理问题也引起承办检察官的关

注。

“当时， 在租赁网签备案的

过程中， 实际上并不需要房东本

人到场， 只要我拿到的网签备案

申请书上有房东的签字就可以，

而其实这个签字也并非房东签

的， 这也是本案因此发案的一个

问题所在。”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为了

堵住漏洞， 根治违规申领上海市

居住证的问题， 规范房屋租赁市

场的秩序， 此后， 徐汇检察院通

过制发检察建议， 携手徐汇区相

关部门， 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治

理工作。

根据徐汇区房管局的反馈，

记者获悉， 目前， 在住房租赁

合同网签过程中已增设了“人

脸识别” 环节， 只有房东通过

人脸识别， 完成房源核验后，

才可进行租赁合同网签。 同时

针对目前办理租赁合同备案时

无需房屋产权人到场的政策，

要求相关业务受理部门在受理

租赁合同网签备案过程中， 严

格审核租赁合同及人员信息等

相关资料， 与相关租赁当事人

进一步核实信息， 通过向出租房

屋属地街道核实情况、 核查出租

房屋产权人确认书等方式， 确保真

实租赁行为。

徐汇区房管局还向辖区内各房

地产经纪公司以案释法， 开展交流

座谈， 进一步强调了 《上海市住房

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办法》 “不得进

行虚假交易” 等相关规定， 并约谈

了辖区内主要房地产经纪连锁机

构， 要求几家头部企业发挥好引领

示范作用， 不仅要加强对旗下门店

的管控力度， 切实监管好门店开展

真实合法的业务， 而且要加强对员

工法治意识与职业操守的教育， 确

保门店业务员执业过程合法合规，

网签合同真实有效。

目前， 区房管局、 区城管执法

局、 区市场监管局已设立了联合执

法及惩戒制度， 将不定期对辖区内

房地产经纪公司门店业务予以检

查， 有效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此外， 通过建立行刑衔接与问

题反馈机制， 一方面， 各部门结合

网签备案信息， 加大了辖区内人口

协查工作力度， 发现虚假合同情

况， 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至司法机

关。 另一方面， 则要求相关业务受

理部门在办理租赁网签备案过程

中， 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报司法机

关， 一经查实， 立即依法按规对不

法机构及个人予以处理， 并记入企

业和个人诚信档案。

全市层面形成推力

租赁网签备案系统进一步优化
“其实不仅在徐汇， 当时在

全市层面， 市房管局也发现了

多家中介机构违规办理住房租

赁网签备案的案件， 并及时暂

停了这几家违规中介机构的住

房租赁网签权限。” 承办检察官

告诉记者， 当时的专题会议，

还邀请了市房管局及市房地产交

易中心。

房管部门也注意到， 本市在

推出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 实

施住房租赁网签备案一体化， 对

接“一网通办” 实现住房租赁网

签备案“不见面办理”， 不断出

台举措， 优化服务， 促进本市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的同时， 随着市

场的发展， 也不可避免出现了上

文中类似的新问题、 新现象， 需

要高度关注， 加强规范。 目前，

本市也在加大对此类违规行为的

打击力度， 进一步优化租赁网签

备案系统， 加强网签备案业务管

理。

“而在我们办理的这一起案

件中， 也关注到， 从何某等房地

产经纪公司从业人员非法出售、

提供他人房产信息， 到许某、 刘

某、 黄某、 金某等人非法使用他人

房产信息， 将‘客户’ 需求与房产

信息进行整合， 并委托房地产经纪

公司制作租赁合同进行网签， 违规

申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通知书，

‘代办’ 居住证不法行为已然形成

了一条由行业‘内鬼’ 作祟的、 完

整的黑灰产业链。”

承办检察官坦言， 一张居住

证， 对于在上海居住工作的人来

说， 事关车牌拍卖、 子女上学、 落

户、 申请公租房等生活的方方面

面， 然而使用非法手段骗领上海市

居住证的行为， 不仅严重侵犯了公

民的个人信息， 也严重扰乱了房屋

租赁市场秩序， 扰乱了社会管理秩

序，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对此， 检察官提醒市民， 申请

居住证应当依照真实情况， 提交真

实、 有效的申请材料， 切勿试图走

“歪门邪道”， 也希望房地产经纪公

司等能够接触到客户信息、 房产信

息或有权限进行网签的从业人员，

能够遵守法律规定， 恪守职业道

德，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法合规

地履行工作职责， 否则得到的只会

是法律的惩罚。

一张居住证， 对于在上海居住工作的人来说， 事关生活的方方面面 记者 王湧 摄


